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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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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格式指引修订主要考虑： 

      立足信息披露，强化质押风险防范 

  

修订主要考虑 

信息 
披露 

•提高股份质押信披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 

•满足投资者必要的知情权，明
确市场预期 
 

•引导控股股东审慎评估自身资
信情况及质押融资可能带来的
风险，谨慎开展股份质押 



01 03 05 

02 04 

一般质押情况 

（最基础披露要求） 

股份冻结情况 

（分级式披露

要求） 

股东股份被 

强制平仓或过户 

（风险揭示、化解措施） 

解质或解冻情况 

（质押延期） 

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50%、80%高比例质

押分级式披露要求） 

修订基本框架 

质押格式指引修订基本框架 

  



主要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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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格式 

指引修订 

建立分层次、 

差异化的股份 

质押信披制度 

新增股份 

冻结的披露 

要求 

引入“第三方” 

核查机制 

增加股份出现
被强制平仓或
过户风险时的
披露要求 

释义 

附则 

质押格式指引修订的主要内容 



适用情形 

1.质押包括范围：场内质押+场外质押 

2.合并计算：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冻结、解质、解冻的股份数量、比例需合并计算 

3.强制平仓或过户的披露标准：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出现被平仓

风险或强制过户风险 

4.参照适用范围：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被拍卖（包括司法机关等依法采取的拍卖、

变卖、划转等强制执行措施）、托管、设定信托或限制表决权 

- 预披露：鼓励对预计将达到披露标准的股份质押进行预先披露 

 



分层次质押披露要求 

 

 

 

 

本次质押基
本情况 

是否用作业
绩补偿 

股东累计质
押情况 

5%
以
上
股
份
被
质
押 

 

短期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 

还款资金来源及偿付能力 

控股股东是否侵害公司利益 

控股股东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 生产经营 

• 公司治理 

• 业绩补偿承诺 

控
股
股
东
质
押
比
例
超
50
% 

控
股
股
东
质
押
比
例
超
80
% 

质押融资具体用途及还款资

金来源 

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1.适用情形： 

•存在持股扣除被冻结股份数量后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量比例达到50%以上 

•被冻结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30%以上 

2.控股股东需披露 

•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因债
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如是，说明具体情况及解决措施 

•股份被冻结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防控应对措施 

 

控股股东大比例冻结等情况的披露要求 

股份冻结披露要求 



  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质押股份发生延期等变化的，参照指引披露以下内容： 

•该部分股份当时质押的基本情况及当前最新情况 

•发生延期等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涉及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的，还应说明累计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防范应对措施 

质押延期 

股份解质或解冻披露要求 



 

1.相关股东的履约能力、追加担保能力 

2.是否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是否会影响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稳定性、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等。如是，上市公司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应说明为化解风险、维护公司生产经营

及内部治理的稳定性等拟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3.进展披露：风险解除、已被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 

已被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被强制平仓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量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

公司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4.权益变动披露义务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的披露要求 



5.“第三方”核查机制 

•触发条件：控股股东存在股份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的 

•“第三方” ：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处于持续督导期的保荐机构和财务顾问 

•核查事项： 

（1）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2）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的影响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的披露要求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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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新旧衔接 

 指引发布实施前，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比例已

达到50%或80%的，可以无需适用本指引补充披露；

但后续该控股股东新增质押的，应当适用本指引

披露公告 

 2.合并计算 

 3.质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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